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

关于直接下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海洋工程）的方案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扩权强县工作的有关规定，自治区海洋局决定将本局实施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海洋工程）”直接下放下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审批。为了做好该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第一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及其性质

（一）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海洋工程）
（二）行政审批项目的性质：行政许可
第二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

第三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主体和接收主体

（一）下放主体：自治区海洋局。

（二）接收主体：沿海设区的市、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方式和下放程度

（一）下放方式：直接下放。

（二）下放程度：部分下放。

第五条  下放后的行政审批权限

（一）本局负责审批：
1、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2、需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用海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3、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4、海洋工程造成跨设区市、县的环境影响并且有关海洋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评价审批。

（二）沿海设区的市海洋主管部门负责审批：设区的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海洋工程造成跨设县（市）的环境影响并且有关海洋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评价审批。
（三）沿海县（市、区）海洋主管部门审批：同级人民政府审批项目用海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第六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和接收时间
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本局负责办理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沿海设区的市、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办理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本局不再对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负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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